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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林定國律政司長及刑事檢控科  

楊美琪專員大律師女士 
Dear  
Sir or Madam: 

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18號 
律政中心西座 6、10-13樓 

Tel：3902-8001 3902-8087 
Fax: 39028347 

 prosrdu3@doj.gov.hk  
本人林哲民, HKID D188015(3). 有關LP/5009/7/2057 & CR 249/2018 或今KTCC 1674/2023一案. 
由於本人被 KTCC 1674/2023 不當為可公訴的被告人已超嚴重，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Cap 

221 O.10B. (1)也已清楚規定如律政司長您不按 10A.(1)規則如不将由您簽署的公訴書於 21天送
達本被控人,法官已有責權可根據 Cap 221 O.10B.(2)規定裁定本被控人無罪釋放！ 
因此也在 ycec.sg/DCMP254/231030.pdf 可見的本被告人也要再去信律政司長林定國及楊美

琪專員再次如實告知： 其實您們也已早知起因就来自 DCMP-254/2018案由宜高物業梁冠明為
起訴人也早在 2019 年就敗訴結案，但其再造假有“賣樓令”但法官判決書全無的物業行劫, 
但您們仍反可协助行劫違規公訴本業主有“刑事損壞罪”的因由，因此本業權被告人也要知

會您們：如 KTCC 1674/2023的刑檢律师不於 2023.10.31日在官塘裁判院上出示 DCMP-254/2018
案有法官“賣樓令”判決書也就該自行撤回公訴, 否則,您們參與行劫首先觸犯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罪及 Cap.200, Cap.201, Cap.210等罪均确凿可控罪或公訴也由此而来，是否？  

但你們的刑檢律师於2023.10.31日在官塘裁判院就
展示不了由報假案的宜高梁冠明有法官賣樓令判決

書，且也明知在右圖可見350元開鎖費單已可見證, 但
反可當庭向鄭少雄裁判官認同延期審訊讓觀塘報案

室於 2023.1.17日同意於 2023.1.20日上門的開鎖師出庭
作供，難道以為可教唆讓此開鎖師可改口詐稱是本業

權被告人亲自打爛也只值 100港元把鎖要承擔“刑事
損壞罪”的法律責仼？也太無聊了吧！   

且也在上的去信就已告知官塘報案室負責人也於 2023.1.17 日確認批準：『如管理處宜高物
業不在 2023.1.19日前有将“賣樓令”的法官判決書在本 13/F C-4室門前貼上，即本業主就有
權叫人開鎖！』, 也在www.ycec.net/DCMP254/230219.pdf 清楚可見！ 
也即 KTCC 1674/2023的刑檢律师也更該首先傳令官塘警署 26995的警員出庭作供：看其有否

於 2023.1.20日有否目睹報案的宜高梁冠明有法官的賣樓令判決書？否則, 官塘警署何来有權
違法以梁冠明其報假案的 23002509檔號就可詐稱以“刑事損壞罪”逮捕本業主，是否？  

特别是在 2023.1.18 日也仍不見宜高梁冠明有“賣樓令”的法官判決書在本 C-4 室門前貼
上，本業主也要當日再報案也在 ycec.sg/DCMP254/230118a.pdf 可見證觀塘警署的楊生警員也
告知報案號為 23002224,及 33208 警號的陳生也回電有錄音均知：25718 警號等三警員上門查
看就不見有賣樓令判決書在本 C-4室門前貼上, 且也在 ycec.sg/DCMP254/230118b.pdf 與 60430
警號的王生通話錄音亦知 10420 警號的張生也知冇賣樓令判決書此事均可見證，即本業主已

有權於 2023.1.20日支付$350元要開鎖師上門開鎖,也即何可以“刑事損壞罪”可公訴？

也特别是林定國司長及楊美琪刑檢專員你們也更該依最基本的公訴刑控的法規準則下令

KTCC 1674/2023的刑檢律师更要立即通令觀塘警署如上本報案號23002224的33208, 25718, 60430
及 10420 四警號的警員, 特别是本永興工廈宜高梁冠明更均要出庭作供，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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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因明知不可公訴本業權受害者你們的刑檢律师反可要開鎖師出庭作供，但今也要再去

信再明确告知：即假如觀塘警署如阻止不讓在上三警員及宜高梁冠明出庭作供也有如上的對

話錄音就可見證，即不要以為可教唆開鎖師出庭作供詐稱有“賣樓令判決書”可見也已毫無

意義!  即“刑事損壞罪”者也為敲壞把只 100元鎖的開鎖師本身非本業權者，是否？    

更也在 ycec.sg/DCMP254/231030.pdf可見的本於 2023.10.30日的去信也早已清楚告知認簽公
訴書的林定國司長您也該自行撤回 KTCC 1674/2023 此案，特別是如上的人證物證已進一步齊
全不可否認，否則此反骨不當的公訴也必將會令林定國及楊美琪你們遺憾終身,是否？  

且本業權受害者更也在此信中已清楚告知：如再不自行撤回 KTCC 1674/2023此案, 你們也
就首先觸犯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确立，如再冇合理辯解也觸犯 Cap.201 O.4 (2)賄賂罪，同樣
觸犯 Cap.210《盜竊罪條例》O.3不誠實地, O.19偽造帳目, O.22文件的隱瞞, 及 O.23勒索罪, 更
也觸犯包括 Cap.200《刑事罪行條例》O.38等罪均确凿可被控罪或公訴，是否？  

也因 KTCC 1674/2023又將在於裁判院的聆訊期只剩 5天,但林定國司長也始於此案就設計
拒收失當公訴本被告人的傳真，因此今也要傳真給觀塘裁判署鄭少雄主任存檔，也切盼裁判

院還有司法公正可言, 以及更要協助將此信另行傳真給林定國司長楊美琪刑檢專員你們收閱

處理，也即律政司不可再變態再違法亂紀只為反動獨裁權勢集國的私用工具!  

   且也因律政司長林定國及楊美琪專員你們的職責天份最重要的是要堅守全港的司法公正

不受干涉，才可免香港大都會突變為“大力會”令一國兩制的法制基礎及基本法的國際面孔

盡失，且也本於 2023.1.10日回港 999報案後的觀塘警署警員也要告知要找特首辦才可解决行
劫本近 2 千萬物業資產，即“特務治港”也已在特首辦出入自由，觀塘警署也違規犯法协助

宜高梁冠明的司法行劫也由此而來, 但“特務治港”内幕仍不停手也早騙不了習中央及夏寶

龍主任,因此，如今的本信也要副件中聯辦轉董經緯署長、夏寶龍主任及習中央跟進！ 

   如有疑問,敬請傳真到 3007-8352 或由 6147-7033 手機號告知！ 

謹此，本信只 2頁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31122.pdf or ycec.net可見! 

2023 年 11 月 22 日                                             

 KTCC 1674/2023被告人 
                                                      永興工廈 13字樓 C-4業主 

林哲民  

副件給 

觀塘裁判署鄭少雄主任 Tel: 2677-8373 2772-9230 Fax: 2347-4595 
終院張舉能首席法官   Tel: 2123-0123  Fax: 2121-0300 
中聯辦鄭雁雄主仼轉習中央、董經緯署長及夏寶龍主任 Tel: 2831-4333 Fax: 257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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